始兴县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调动运动员、教练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积极培养和输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推动我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体人字〔1996〕314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体育比赛是指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奥运会）、奥林匹克残疾人运动会（以下简称残奥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决赛）、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青年奥运会）、世界青年锦标赛、世界少年锦标赛、亚洲运动会（以下简称亚运会）、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以下简称亚残运会）亚洲锦标赛、亚洲青年运动会、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全运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以下简称全国残运会）、全国锦标赛、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青年锦标赛、全国少年锦标赛、全国U系列赛、广东省运动会（以下简称省运会）、广东省残疾人运动会（以下简称省残运会）、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可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比赛）韶关市运动会（以下简称市运会）、韶关市青少年锦标赛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情况：
  （一）由我县培养、输送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残奥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决赛）、青年奥运会、世界青年锦标赛、世界少年锦标赛、亚运会、亚残运会、亚洲锦标赛、亚洲青年运动会或代表广东省参加全运会、全国残运会、全国锦标赛、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青年锦标赛、全国少年锦标赛、全国U系列赛、广东省运会、省残运会、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韶关市运会、韶关市青少年锦标赛等重大体育比赛获得优异成绩的始兴籍运动员，及其输送教练员。
  （二）代表我县参加广东省运会、省残运会、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韶关市运会、韶关市青少年锦标赛等重大体育比赛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为我县参加省运会、省残运会作出突出贡献的输送单位。
（3） 向国家、广东省运动队和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输送运动员的输送单位、输送教练员。
（4） 本办法所称奖励资金（人民币），是指由县级财政安排用于奖励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人才培养输送单位的经费。
第四条  奖励办法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运动员、教练员应当发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为提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章 比赛成绩奖励
第五条  比赛成绩奖为奖励比赛成绩突出的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工作人员而设立的奖项。具体按照《始兴县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标准一览表》标准进行奖励。
第六条  在重大体育比赛破记录的运动员，按所参加赛事项目获得名次奖励资金的50%增发破记录奖励。运动员在同一赛事同一项目多次破纪录的，按最高原则计发一份奖金。
第七条  各集体及团体赛项目由2名及以上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按所参加赛事项目所获名次奖励标准各计发一份奖励。
第八条  教练员按所带运动员名次（含破纪录）奖励标准计发一份奖金。集体及团体赛项目，如运动员属同一个教练员所带，则教练员按一份奖励；如分属不同的教练员，则每个教练员各得一份奖励。
第九条  获多项名次，运动员、教练员奖金按照运动员获奖情况进行累加。
第十条  由始兴县输送的运动员入选奥运会代表团，每输送一位运动员奖励输送教练员2万元。
第十一条  对其他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高水平比赛获得突出成绩，并对提升始兴县城市影响力有较大帮助的运动员，给予适当奖励，视贡献大小参照奥运会奖励标准制定奖励方案，报县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  运动员参加全运会、广东省运动会群众项目比赛获得突出成绩的奖励，按照竞技组别比赛成绩奖励的50%计算奖励金额。

第三章 人才输送奖励
第十三条  人才输送奖为奖励输送单位、教练员而设立的奖项。
第十四条  始兴运动员被输送到国家运动队并转为正式队员的。每输送1名运动员，奖励输送单位2万元、教练员4万元。
第十五条  始兴运动员被输送到广东省省级运动队并转为正式队员的，每输送1名运动员，奖励输送单位1万元、奖励输送教练员3万元；输送到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并转为正式队员的，每输送1名运动员，奖励输送单位5000元、奖励输送教练员15000元。输送到广东省联合培训基地并签订协议的，每输送1名运动员，奖励输送教练员1万元。
第十六条  运动员输送确认以上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正式运动员名单或录取通知书为依据。进入省运动队名单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体育局等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为依据。 


第4章  奖励审批
第十七条  运动员所获成绩的认定，按照有关专项规程、规则、规定要求，以正式成绩册和荣誉证书原件为依据。
第十八条  奖励申报受理时间为每年第四季度，由获奖或输送单位、个人向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经县体育主管部门核准后，报县政府批准发放奖励。奖励申报应该在获奖或受表彰之日起两年内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九条  对各训练项目备战广东省运动会的奖励，按该训练单位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获得奖金总额的20%计算奖励金额给予奖励。奖金用于购买训练器材、改善训练场地设施、引进交流体育后备人才、参加外训及比赛等，不得用于与训练、比赛无关的开支。
第二十条  运动员经2名及以上教练员培养的，教练员奖金按照训练时间和贡献情况确定。比赛成绩奖励按照奖励一项比赛成绩计发一份教练员奖金，由申报训练项目或申报人进行分配。人才输送奖励计发一份教练员输送奖金，以月为单位核算教练员带训时间确定输送奖励分配比例。

第五章  奖励监督
第二十一条  运动员、教练员的奖励应根据比赛成绩并结合政治思想、道德作风、法纪观念等方面情况全面评定。运动员、教练员因思想品德、违纪违法受到处分，或因失职造成误赛、停赛或影响运动员争创优异成绩的，依据相关规定处理，并减少或取消奖金。
第二十二条  申报单位和个人须确保所提交相关材料的真实性，不得弄虚作假。提交虚假材料的，一经核实，由县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申报单位、个人通报批评，并追回已发放奖励。
第二十三条  凡因兴奋剂问题或其他违反赛会规定而被竞赛组委会取消成绩的，一经核实，由县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取消运动员初始注册资格，并追回已发放奖励。
第二十四条  奥运会、残奥会、世锦赛、青奥会、亚运会、亚残会、亚锦赛、全运会、全国残运会、省运会、省残运会、省青少年锦标赛、市运会、市锦标赛奖金由县级体彩公益金中统筹安排并纳入预算解决。
第二十五条  奖励奖金专款专用，使用时必须遵守国家财政、财务规章制度和各项财经纪律，对于截留、挤占、挪用、骗取奖励奖金及违反本办法的，将按国家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奖金标准随着国民经济和体育事业发展作适当调整。
第二十六条  运动员、教练员的奖金不列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绩效工资总量。其他工作人员的奖金需据实单列核定，并用于当次分配。受奖励的单位和个人应按国家相关规定缴税。



第6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始兴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始兴县残疾人联合会负责解释、始兴县财政局负责财政保障，本办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附件：始兴县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标准一览表

            始兴县文广旅体局
            202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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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始兴县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标准
                                                                单位：万元
	项  目
	奖励标准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第
四
名
	第
五
名
	第
六
名
	第
七
名
	第
八
名

	奥运会、残奥会
	运动员
	  50
	30
	20
	10
	9
	8
	7
	6

	
	输送教练员
	25
	15
	10
	5
	4.5
	4
	3.5
	3

	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决赛）
	运动员
	10
	7
	6
	4
	3.5
	3
	2.5
	2

	
	输送教练员
	5
	3.5
	3
	2
	1.75
	1.5
	1.25
	1

	青年奥运会、亚运会、亚残运会
	运动员
	8
	5
	4
	2.7
	2.4
	2.1
	1.8
	1.5

	
	输送教练员
	4
	2.5
	2
	1.35
35
	1.2
	1.05
	0.9
	0.75

	亚洲青年运动会、亚洲锦标赛、
全运会、全国残运会
	运动员
	6
	  3
	2
	1.8
	1.6
	1.4
	1.2
	1

	
	输送教练员
	3
	1.5
	1
	0.9
	0.8
	0.7
	0.6
	0.5

	[bookmark: _GoBack]世界青年锦标赛、世界少年锦标赛、全国锦标赛、全国青年运动会
	运动员
	3
	2.5
	1.5
	0.72
	0.64
	0.56
	0.48
	0.4

	
	输送教练员
	1.5
	1.25
	0.75
	0.36
	0.32
	0.28
	0.24
	0.2

	全国青年锦标赛、全国少年锦标赛
全国U系列赛
	运动员
	1
	0.9
	0.7
	0.63
	0.56
	0.49
	0.42
	0.35

	
	输送教练员
	0.5
	0.45
	0.35
	0.315
	0.28
	0.245
	0.21
	0.175

	省运会、省残运会
	运动员
	3
	1.5
	1
	0.54
	0.48
	0.42
	0.36
	0.3

	
	输送教练员
	1.5
	0.75
	0.5
	0.27
	0.24
	0.21
	0.18
	0.15

	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
（可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比赛）
	运动员
	0.5
	0.3
	0.2
	0.18
	0.16
	0.14
	0.12
	0.1

	
	输送教练员
	0.25
	0.15
	0.1
	0.09
	0.08
	0.07
	0.06
	0.05

	市运会
	运动员
	0.13
	0.11
	0.09
	0.07
	0.06
	0.05
	0.04
	0.03

	
	教练员
	0.065555
	0.055
	0.045
	0.035
	0.03
	0.025
	0.02
	0.015

	韶关市青少年锦标赛
	运动员
	0.1
	0.07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教练员
	0.05
	0.035
	0.03
	0.025
	0.02
	0.015
	0.01
	0.005



